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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
推荐评选工作的预通知

各市委，各市人民政府，省直各单位，省军区政治工作局、

各人民团体：

2021 年 2 月 25 日，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

召开，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。党的十八

大以来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，

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干部职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

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

省政府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部署，上下同心、尽锐出战，

精准务实、开拓创新，攻坚克难、不负人民，广大人民群

众吃苦耐劳、自强不息，推动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，

涌现出一大批实绩过硬、事迹感人的先进典型。为肯定成

绩，表彰先进、弘扬正气，省委、省政府决定表彰一批在

脱贫攻坚战中涌现出的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。现就做好推

荐评选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

会精神，坚持实绩导向和公开公平公正原则，突出重点地

区、重点部门和基层一线，充分体现表彰工作的导向性、

权威性和表彰对象的先进性、代表性，充分彰显中国共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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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，弘扬不忘初

心、牢记使命的责任担当，弘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

精神，弘扬扶贫济困、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，弘扬社会主

义核心价值观，弘扬“上下同心、尽锐出战、精准务实、

开拓创新、攻坚克难、不负人民”的脱贫攻坚精神，激励

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为加快推进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安徽建

设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奋斗。

二、评选范围和名额分配

（一）评选范围

全省各地、各部门参与脱贫攻坚并作出突出贡献的个

人和集体可参评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过程中去世的人员可

以追授。评选表彰坚持面向基层和脱贫攻坚工作一线，不

评选副厅级或相当于副厅级以上单位和干部、县级以上

（含县级）党委或政府，县处级干部比例控制在 20%以内。

已获得上一层级和同层级表彰的个人和集体，原则上不再

重复表彰。省级工作部门、市县党委和政府不再开展有关

表彰工作。

（二）表彰名额和分配

此次全省脱贫攻坚表彰名额为先进个人 1000 名，先

进集体 600 个，具体表彰分配名额见附件 1。其中，省直

单位、中央驻皖单位（企业）、省属企业、省属高校（含

部属高校）、各人民团体等单位可推荐先进个人和先进集

体候选对象各 1 个。

三、评选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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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

部署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，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。倾心

用力扶真贫、真扶贫，苦干实干、舍生忘死、无私奉献，

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典型示范作用，为脱贫攻坚事业

作出突出贡献，社会认可、群众公认。

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

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关于脱贫攻坚的决策

部署，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，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。组织

力、凝聚力、战斗力强，勇于改革创新，善于攻坚克难，

为脱贫攻坚事业作出突出贡献，产生广泛社会影响。

四、推荐评选程序

推荐评选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则，自下而上、

层层选拔、好中选优，严格执行“两审三公示”程序，即

实行初审、复审两次审核和所在单位公示、推荐单位公示、

省级公示。

各市成立专门评选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表彰对象

推荐工作；省直机关工委负责省直单位（不含省教育厅、

省国资委、省委统战部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军区政治

工作局）、中央驻皖单位（企业）的评选推荐工作；省委

统战部负责省委统战部、各民主党派的推荐工作；省教育

厅负责省教育厅、省属高等院校（含部属院校）的组织推

荐工作；省国资委负责省国资委及省属企业的组织推荐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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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；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负责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级银行

类机构和非银行类机构的组织推荐工作；省军区政治工作

局负责省军区系统的组织推荐工作。

（一）组织推荐

各推荐单位在广泛听取意见、充分酝酿、所在单位公

示、集体研究基础上，按照分配名额，提出推荐对象。

各推荐主体单位于 4月 29日前将初步推荐情况报告、

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（附件 4）、全省

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（附件 5），连同电子

版报送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（以下简称省领导小组办公室）。

省直各单位、中央驻皖单位（企业）、省属企业、省

属高校（含部属高校）、各人民团体等单位于 4 月 23 日

前将初步推荐报告、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

表（附件 4）、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（附

件 5），分别报送省直机关工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国资委、

省委统战部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省军区政治工作局。

各推荐单位推荐处级干部作为候选对象的，需同时推

荐同等数量的处级以下干部作为备选，并排序。

驻村工作队及队员候选对象可由所在工作单位推荐，

也可由驻地所在市推荐。

（二）进行初审

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各推荐主体单位报送的初步推

荐对象汇总和资格初审，经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会议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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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，报省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审定后，确定我省初审通

过的表彰对象名单。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初审意见反馈各

推荐主体单位。

各推荐单位要按要求征求公安等部门意见。其中，对

推荐的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，按照管理权限，还应

征求纪检监察机关、组织人事等部门意见；对推荐的企业

和企业负责人，还应征求纪检监察机关、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、生态环境、应急管理、税务、市场监管等部门意见；

对非公有制企业和企业负责人，还应征求企业注册地统战、

工商联等部门意见；对社会组织还应征求所在地有关民政

部门意见；对军队人员和集体，还应征求军队纪检监察机

关、政法部门和审计部门意见（附件 6）。各推荐主体单

位在相关媒体进行公示。各推荐主体单位在充分考察的基

础上，召开党委常委会会议或者党委（工委）会议集体研

究，确定正式推荐对象，于 5 月 13 日前将安徽省脱贫攻

坚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（附件 2）、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

集体推荐审批表（附件 3）、推荐对象（先进个人、先进

集体、企业及其负责人）征求意见表（附件 6），一式 5
份报省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
（三）组织复审

省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各地各部门报送的相关材料

进行复审，召开省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后，提出拟表彰对象。

（四）全省公示

拟表彰对象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公示。

（五）作出表彰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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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省委、省政府名义作出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

先进集体表彰决定。

五、奖励办法

省委、省政府印发表彰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

进集体的决定，对表彰个人授予“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

人”称号，颁发奖章、证书并发放一次性奖金，不享受省

部级表彰奖励获得者待遇；对表彰集体授予“安徽省脱贫

攻坚先进集体”称号，颁发奖牌证书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。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

彰推荐评选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本次评选表彰工作的组织

领导。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扶贫办，由省人社厅、省扶

贫办等部门组成，负责有关具体工作。各推荐单位要以高

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表彰对象的评选推荐工作，精心组织

实施。

（二）突出一线，严把质量。推荐评选要坚持面向基

层和脱贫攻坚一线，向扶贫任务重、脱贫难度大的深度贫

困地区倾斜，向脱贫攻坚成效显著的地区倾斜。要突出政

治标准，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，凡是政治上不合格的，

坚决不予推荐。要坚持功绩导向，要充分考虑不同行业、

领域和人员的代表性，突出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。要坚持

评选标准，严格评选条件，着重考察在脱贫攻坚中的贡献，

同时注重了解平时表现，确保选准选好事迹突出、精神感

人、催人奋进的重大典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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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推荐，严肃纪律。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

和党内法规开展推荐，切实维护功勋荣誉表彰工作的严肃

性、权威性。坚持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，切实发挥党组织的

领导和把关作用。要严肃推荐纪律，认真处理群众举报。

对未按照规定条件和程序推荐的，经查实后取消推荐对象

的评选资格，并取消相应名额，不得递补或重报；对在推

荐工作中有严重渎职或弄虚作假、谋取私利、收取贿赂等

违纪违法行为的，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；对已受表彰个

人有违法违纪行为的，经查实后按程序撤销其所获表彰奖

励，并收回奖章、证书、奖金，停止其享受的有关待遇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请各推荐主体单位确定负责此项工作的分管负责同

志和联系人，并填写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

推荐工作联系表（附件 7），于 4 月 19 日前传真至省领导

小组办公室，电子版发电子邮箱。

联系人：

胡向东（省扶贫办）：0551-62603589，62602214（传真）15375470537
（电子邮箱：ahsfpbjgdw@126.com）

郑业权、谷戈（省直机关工委）：13865248880,13625518766；
杨轩（省教育厅）：19155163155；
邵伟（省委统战部）：13865976006；
汪涓（省国资委）：13515642299；
秦飞飞 （省地方金融监管局）：17756009931
叶笑松（省军区政治工作局）：17756028321
地址：合肥市包河区中山路 1 号

mailto:ahsfpbjgdw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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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1.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推荐名额分配表

2.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推荐审批表

3.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推荐审批表

4.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推荐对象汇总表

5.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推荐对象汇总表

6.推荐对象（先进个人、先进集体、企业及其负责人）

征求意见表

7.安徽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推荐工作联系表


